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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市职称委托评审办理指南 

 

一、南京市职称评审委托人员范围 

（一）不可委托评审人员范围 

1. 在宁省属企事业单位人员（含劳务派遣人员）申报职

称，均应报送至省相应系列（专业）职称评委会。 

2. 在宁省属民办非企业单位专业技术人才，由省民政部

门登记的业务主管部门负责其职称初定或评审等有关工作。 

3. 具有职称自主评审权的在宁部属企事业单位人员（含

劳务派遣人员），应在本单位或本系统评定职称。中央单位

高级评审委员会备案目录可在人社部官网查询。 

（二）无需办理委托评审人员范围 

央企在宁三级（含）以下子公司（非国有控股）、外省

市民营企业在宁分（子）公司，在南京注册纳税、为申报人

员在宁缴纳社保，其专业技术人员可直接在我市申报职称。 

（三）需办理委托评审人员范围 

其他中央、外省市及部队驻宁单位人员，如需在我市申

报职称，须具有人事管理权限的上级主管部门出具委托评审

函，经市人社局核准同意后，由市相应系列（专业）职称评

委会办事机构受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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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职称委托评审办理流程 

（一）由本单位具备人事管理权限的上级主管部门出具

职称评审委托函（可参考附件）至市人社局。 

（二）经市人社局核准后，申报人自行在职称申报系统

中上传盖章后的职称评审委托函，并申报至相应评委会。 

（三）相应评委会办事机构审核受理。 

三、办理职称委托评审注意事项 

（一）出函单位须为具备人事管理权限的上级主管部门。 

（二）委托评审的职称系列仅限本单位或本系统内不具

备评审权限的职称系列。 

（三）职称评审委托函均需提交纸质件（一式两份）至

南京市人社局专技处（建邺区江东中路 265 号新城大厦二期

16 楼 97 房间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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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委托评审函 
（参考示例） 

 

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 

***单位系***单位下属单位，因不具备***专业的职称

评审权限/因***原因，无法对***单位专业技术人员进行***

系列/专业职称评定。 

经***（单位名称）同意，根据南京市关于开展***系列

/专业职称申报评审工作有关要求，现申请将***系列/专业**

级职称评审工作委托南京市办理，委托人员名单见附件（非

必需），委托期限为*年（一般为 1-3 年）。 

    请予受理为盼。 

    联系人： 

    电话：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 


